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訴字第1289號

原      告  張育誠 

            張家榮 

            元硯武 

共      同

訴訟代理人  吳存富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林修平律師

上  一  人

複 代 理人  洪御展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銀河長征國際租賃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陳聖恩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應再開言詞辯論，並指定民國113年12月2日上午11時，在本

院民庭大樓第七法庭為言詞辯論期日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後，宣示裁判前，如有必要得命再開

言詞辯論，民事訴訟法第210條定有明文。

二、本件前經言詞辯論終結，因有事證尚待調查，自有再開辯論

之必要，爰命再開辯論，並指定期日如主文所示。

三、被告應於民國113年11月10日前具狀提出原告靠行車輛於113

年2月28日時之市價金額及佐證資料，並將繕本逕送對造。

四、原告應於民國113年11月10日前具狀提出每日以靠行車輛營

運之所生之利益及佐證資料，並將繕本逕送對造。

五、爰依首揭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　法　官　王婉如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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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不得抗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宸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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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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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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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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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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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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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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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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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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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  陳聖恩 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應再開言詞辯論，並指定民國113年12月2日上午11時，在本院民庭大樓第七法庭為言詞辯論期日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後，宣示裁判前，如有必要得命再開言詞辯論，民事訴訟法第210條定有明文。
二、本件前經言詞辯論終結，因有事證尚待調查，自有再開辯論之必要，爰命再開辯論，並指定期日如主文所示。
三、被告應於民國113年11月10日前具狀提出原告靠行車輛於113年2月28日時之市價金額及佐證資料，並將繕本逕送對造。
四、原告應於民國113年11月10日前具狀提出每日以靠行車輛營運之所生之利益及佐證資料，並將繕本逕送對造。
五、爰依首揭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　法　官　王婉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宸和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訴字第1289號
原      告  張育誠  
            張家榮  
            元硯武  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吳存富律師
            林修平律師
上  一  人
複 代 理人  洪御展律師
被      告  銀河長征國際租賃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陳聖恩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應再開言詞辯論，並指定民國113年12月2日上午11時，在本
院民庭大樓第七法庭為言詞辯論期日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後，宣示裁判前，如有必要得命再開
    言詞辯論，民事訴訟法第210條定有明文。
二、本件前經言詞辯論終結，因有事證尚待調查，自有再開辯論
    之必要，爰命再開辯論，並指定期日如主文所示。
三、被告應於民國113年11月10日前具狀提出原告靠行車輛於113
    年2月28日時之市價金額及佐證資料，並將繕本逕送對造。
四、原告應於民國113年11月10日前具狀提出每日以靠行車輛營
    運之所生之利益及佐證資料，並將繕本逕送對造。
五、爰依首揭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　法　官　王婉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宸和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訴字第1289號
原      告  張育誠  
            張家榮  
            元硯武  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吳存富律師
            林修平律師
上  一  人
複 代 理人  洪御展律師
被      告  銀河長征國際租賃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陳聖恩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應再開言詞辯論，並指定民國113年12月2日上午11時，在本院民庭大樓第七法庭為言詞辯論期日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後，宣示裁判前，如有必要得命再開言詞辯論，民事訴訟法第210條定有明文。
二、本件前經言詞辯論終結，因有事證尚待調查，自有再開辯論之必要，爰命再開辯論，並指定期日如主文所示。
三、被告應於民國113年11月10日前具狀提出原告靠行車輛於113年2月28日時之市價金額及佐證資料，並將繕本逕送對造。
四、原告應於民國113年11月10日前具狀提出每日以靠行車輛營運之所生之利益及佐證資料，並將繕本逕送對造。
五、爰依首揭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七庭　　法　官　王婉如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宸和


